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及本次股权融资必要性相关

问题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

和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我们出席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认真审核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调整本次

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基于独立判断立

场，现就公司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等相关事项及本次股权融资必要性相关问

题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 关于公司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根据近期国内证券市场的变化情况及公司实际状况，经慎重考虑，决定

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发行数量、募集资金规模等进行调整。经审核，我们认为， 

1、本次审议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董事会召集与召开程序、表决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2、公司本次调整、修订非公开发行的方案、预案及可行性分析报告等，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调整后的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案切实可行，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的要求，有利于保障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将为公司及全体股东创造更多的价值。 

3、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

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 号)的有关规定，对非公开发行股

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进行修订，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对摊薄即

期回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具体的填补回报措施，相关主体对公司填补回

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了承诺。我们认为公司本次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完

成后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的填补回报措施符合

上述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综上，我们同意董事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调整，并同意上述审议



事项。 

二、 关于本次股权融资必要性相关问题的独立意见 

1、在行业发展及市场变化的背景下，公司融资具备必要性 

随着环保行业的发展，地方政府对环境治理、监测等方面的需求已由单纯的

购买设备转变为寻求整体的“一站式”环境综合解决方案，与此同时，环境监测

企业的商业模式和自身定位也随之发生转变。在上述过程中，传统的设备提供商

需要在环境信息化集成、软件开发、监测设备综合利用等方面进行大量投入，同

时在新的竞争态势下，采用新型垫付资金的商业模式进行智慧环保项目建设。在

行业发展及市场变化的背景下，巩固原有业务份额、抢占新的市场先机、进行业

务升级均需要大量资金储备，因此公司本次融资具备必要性。 

2、股权融资系公司整体发展的需要 

本次募集资金主要投资项目的建设及运营回款周期较长，项目完成时间及资

金回笼时间具有不确定性，另外，除募投项目外的智慧环保业务、环境治理业务

也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同时，由于公司现有资产可抵押性较弱，导致以负债融资

方式筹集资金并进行大幅扩张存在较高的经营和财务风险。因此，股权融资系公

司整体发展的需要。 

3、股权融资有利于提高股东回报 

相较于债务融资，股权融资更有利于提高公司每股收益，提升股东回报，更

有利于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综上，公司本次股权融资符合行业发展及市场变化、符合公司整体的发展需

要、有利于提高股东回报，具有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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